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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南方雪灾救援再回首（三）
（接上期）

赈灾募捐纷纷展开
围绕捐赠讨论由此开始

在全国及海外一致高涨的捐赠浪潮

声中，也出现了个别嘈杂的噪音，不少未

捐款的企业遭受指责，也有一些承诺捐

款的企业“悔捐”见诸报端。可以说，这些

围绕捐赠产生的质疑和讨论，时至今日

仍然在每一场类似的公共事件中反复出

现。当代国人对公益“拷问”甚严，对捐赠

更甚，其最早的一次集中体现，就始于

2008年年初的这场暴风雪。
这场舆论“暴风雪”首先袭向了房地

产行业。

2008年 2月 13日，《每日经济新闻》
报道援引中国红十字总会公布的由 52
家知名企业和机构构成的“南方雪灾企

业捐赠榜”，直指“无以房地产为主营业

务的企业”向雪灾地区进行捐赠。

一文出，众人哗然。

尽管该文也说明，向红十字会捐赠

仅是企业履责的“途径之一”，但各路媒

体和网友早已将房企批判得体无完肤，

并指出 2003年的“非典”时期，房企的善
举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此类批评声音一

直延续至汶川大地震，只不过，后来国人

更多地将靶心对准外企。

究其原因，房地产行业占有不可再

生的土地资源，并创造着其他行业难以

比肩的高利润，因此，在人们看来，就应

当承担更多的公共义务。

另一方面，也有媒体撰文指出，不少

房地产商践行公益多年，且投入巨大，此

番或未选择通过红十字会系统捐赠，或

未及时向外界公布相关捐赠信息，应另

有隐情。不过，值得玩味的是，房地产企

业不但在这次捐赠中集体“失踪”，而且

集体“失声”，此后并未有任何一家房企

对此有所回应。

比起“不捐”，企业“认而不捐”更令人

头疼，但似乎企业在其中大有苦水要吐。

2月 2日晚，湖南省湘潭广电中心
一楼演播大厅座无虚席。当晚，名为

“2008湘潭之恋”的赈灾晚会取得了超
出预料的成功———现场共募捐 1845.8
万元。当湘潭市民还在为这场晚会的成

功叫好时，2月 24日，湘潭市民政局通
过媒体宣布：雪灾款实际到位只有

1010.8万元，尚有 800万元未到账。湘潭
市民政局甚至发出“最后通牒”，称将以

2月 29日为大限，公布“爱心老赖”的名
单。而一些企业则称，如果被曝光，一分

钱也不会捐了。

同样的事情出现在湖北省。2月 3
日，湖北省抗雪救灾晚会共接受捐款 1.06
亿元，但截至 3月 4日，实际到账 7000多
万元；湖南省募集了近三个亿的捐助，但

至少还有 7000万的捐款没到账。
企业在募捐晚会举“空头支票”，却

不履行承诺，无疑有上演“捐赠秀”之嫌。

然而，此类大型捐赠活动举办之前，不少

企业碍于与地方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

往往无法抵挡变相“索捐”，即使硬着头

皮也要捐赠，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出现

款项不到位的情况便也不出奇。

而彼时，我国慈善市场发育不足、渠

道不畅，也降低了企业捐赠积极性。社会

组织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行政化色

彩较浓、透明度不够、公信力不足、专业

性较差、服务内容单一、效率低下、对企

业的宣传不足，这些在当时都直接降低

了企业慈善捐赠的意愿，而频繁的多头

劝募也干扰了企业经营，增加了企业捐

赠成本。

不过，当年，一系列鼓励捐赠的法律

法规已悄然而动。2008年 1月 1日，新
修改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捐赠免税额

度由原来的 3%提高至 12%；汶川地震发
生后，《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对企业、个人通

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向受灾地区的捐赠，允许在当

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个人所得税前全

额扣除；12 月 3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公

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

权限和程序等问题……

雪灾启示录
当代中国公益的重要节点

随着各地逐渐恢复生活生产，2008
年雪灾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逝在这一年后

续发生的众多大事中，但这场雪灾带给

中国的启示是全方位的。

由于雪灾给我国的交通、电力、农业

等各行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各行各业均

发起了灾后反思，纷纷提升本行业的应

急能力。不少媒体认为，正因为这场雪几

乎让半个中国陷入瘫痪，它也成为我国

打造“基建狂魔”形象的出发点。

而回到公益慈善行业，这场雪灾带

来的启示也同样极其深远。

在应急层面上，彼时，实践中的救灾

应急工作仍然靠政府行政手段完成，突

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应急体制并没有

完全发挥出来。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但

在 2008年雪灾中，政府对志愿者、社会
组织民间自发救灾的义务行动疏于引导

与合作。

2008年雪灾发生之时的防洪法、传
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消防法、突发

事件应对法都是规定某一部门、某一领

域的分散的救灾规范，缺乏从国家层面

对突发事件的集中统一管理作出规定，

这就制约了民间救灾力量作用的发挥。

我国在 1998 年洪灾之后出台了公
益事业捐助法，但其仅限于一般意义上

的捐赠法律关系，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

位、慈善行为、优惠措施等缺乏专门的调

整。而 2008年雪灾的民间救助生动且深
刻地证明了，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助、动员

全社会力量，才能最终形成万众一心抗

击灾害的钢铁长城。彼时发达国家的经

验也表明，慈善立法能鼓励更多的社会

组织参与慈善事业，政府应从“全能”的

思维下解脱出来，成为慈善活动的监管

者和服务者。

因此，2008 年雪灾为慈善法的出
台，以及应急管理领域的持续建设，埋下

了深深的伏笔。

而对在这场雪灾中经历了“大考”的

社会组织来说，也充分暴露出了自身的

问题和不足。

自 2008年雪灾后，在整体上，我国
开始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不断壮大

充实民间慈善力量，从法律层面和政策

层面给予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更大的发

育空间，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总体规模

和服务效率，拓宽慈善捐赠渠道，增加慈

善工作的透明度。

其次，应急防范教育在一次次大型

灾害洗礼中得到不断加强，持续学习国

外同行抗灾救援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对

公众进行灾害危机的教育，开展应对自

然灾害的演习和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

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应急自救和互助能

力，提高公共体系在极端环境下的整体

应变和处置能力。如今，在各国大型应急

事件中，都能看到我国应急类社会组织

救援队的身影，他们的优秀经验也随之

向世界输出。

再次，2008 年的雪灾也让我们看
到，社会组织不但可以弥补应急力量的

不足，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

多，有些作用甚至无法被其他类型组织

替代。比如，4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
之时，众人随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

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这些与生命

同等重要的、关乎生命权细节的心理救

援和情绪关怀，正是社会组织所代表的

民间力量所能做到的。

综上而述，在 2024 新年伊始回顾
16年前这段国人的共同记忆，仿佛重新
瞥见当代中国公益如生命萌芽般的情

景———清新稚嫩，却充满生长的激情。

今年，南方遭遇的极寒天气最终没有造

成大规模的损失，这要得益于 16年来
我国各行各业在应急防范层面的持续

加强，得益于 2008年雪灾带来的经验
和教训。公益慈善领域应同样珍视“公

益起点”带给行业的种种启示，永远防

范未来的“风雪”。 （完）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2008 年 2 月 17
日， 在香港无线电视
TVB 播出的 《雪中送
暖》特别节目上，霍氏
家族为赈灾捐赠 500
万港元


